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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： 为贯彻实施《实验室

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

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国实验室的实际状况、国内外实验

室管理经验和我国实验室评审工作的经验，国家认监委组织

制订了《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评审准则

》）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为保证《评审准则》的顺

利执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认真组织学习《评审

准则》，加强宣传和指导，及时进行新评审准则的宣贯，督

促实验室及时进行转版。 二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对从

事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实验室资质认定

（计量认证/审查认可）的评审应当遵守本准则。 三、国家认

监委将依据《评审准则》编写培训教材，并组织开展国家级

评审员及省级评审员师资的培训、考核和发证工作。各省质

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组织开展省级以下评审员培训、考核和发

证工作。执行实验室现场评审任务的人员必须经考核合格，

具有注册评审员资质。 四、取得国家认监委确定的认可机构

认可的实验室申请资质认定（计量认证/审查认可）的，只对

本准则有别于认可准则的特定条款（黑体字部分）进行评审



。同时申请实验室认可和资质认定（计量认证/审查认可）的

，应按实验室认可准则和本准则的特殊条款进行评审。 五、

本准则有关规定与原有关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准则规定

为准执行。 六、本评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，各

计量认证/审查认可实验室应于2007年12月31日前完成转版工

作，届时， 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《产品质量检验机

构计量认证/审查认可（验收）评审准则》（试行）废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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